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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增值税征收管理办法 

（国家税务总局 2002 年 4 月 2 日发布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2

号） 

第一条 为加强成品油零售加油站的增值税征收管理，堵塞

税收管理漏洞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及有关税收政策规定，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凡经经贸委批准从事成品油零售业务，并已办理工

商、税务登记，有固定经营场所，使用加油机自动计量销售成品

油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（以下简称加油站）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第一条所称加油站，一律按照《国家税务总

局关于加油站一律按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征税的通知》（国税函

[2001]882 号）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；并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有关规定进行征收管理。 

第四条 采取统一配送成品油方式设立的非独立核算的加油

站，在同一县市的，由总机构汇总缴纳增值税。在同一省内跨县

市经营的，是否汇总缴纳增值税，由省级税务机关确定。跨省经

营的，是否汇总缴纳增值税，由国家税务总局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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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统一核算，且经税务机关批准汇总缴纳增值税的成品油销

售单位跨县市调配成品油的，不征收增值税。 

第五条 加油站无论以何种结算方式（如收取现金、支票、

汇票、加油凭证（簿）、加油卡等）收取售油款，均应征收增值

税。加油站销售成品油必须按不同品种分别核算，准确计算应税

销售额。加油站以收取加油凭证（簿）、加油卡方式销售成品油，

不得向用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 

第六条 加油站应税销售额包括当月成品油应税销售额和其

他应税货物及劳务的销售额。其中成品油应税销售额的计算公式

为： 

成品油应税销售额=（当月全部成品油销售数量－允许扣除

的成品油数量）×油品单价 

第七条 加油站必须按规定建立《加油站日销售油品台帐》

（附表 1，以下简称台帐）登记制度。加油站应按日登记台帐，

按日或交接班次填写，完整、详细地记录当日或本班次的加油情

况，月终汇总登记《加油站月销售油品汇总表》（附表 2）。台

帐须按月装订成册，按会计原始账证的期限保管，以备主管税务

机关检查。 



 - 3 - 

第八条 加油站除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增值税一般纳税

人纳税申报办法规定的申报资料外，还应报送以下资料： 

（一）《加油站_____月份加油信息明细表》（附表 3）或加

油 IC 卡； 

（二）《加油站月销售油品汇总表》； 

（三）《成品油购销存数量明细表》（附表 4） 

第九条 加油站通过加油机加注成品油属于以下情形的，允

许在当月成品油销售数量中扣除： 

（一）经主管税务机关确定的加油机自有车辆自用油； 

（二）外单位购买的，利用加油站的油库存放的代储油； 

加油站发生代储油业务时，应凭委托代储协议及委托方购油

发票复印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备案。 

（三）加油站本身倒库油； 

加油站发生成品油倒库业务时，须提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

说明，由主管税务机关派专人实地审核监控。 

（四）加油站检测用油（回罐油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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